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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儒商的重要思想宝典——《论语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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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主张：治理国家应当坚持德、法并举、宽猛相济的政治哲学。这种哲学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实践中表现为：思想

教育、教化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。法律是他律，道德是自律。治理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必须统筹兼顾，多管

齐下。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，与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密切的关联，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，在执政时对人

们进行道德关注更为重要，但是，也要充分重视法治和法制。治国要德、法并举、宽猛相济。治国必须德、法并举，

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与可贵品质。 

  孔子从“爱人”的基本思想出发，还构建了内容丰富的启智化愚的教育哲学。 

  孔子认为，人是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。（《论语、阳货篇》）人的后天习染，对于人的素质有重大影响。由

此，他坚持“有教无类”（《论语、卫灵公篇》）的教育理念。他在推行自己的“爱人”、治世、救人的主张中深深

体会到：提高人的素质是极为重要的，治世首先化愚。他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

吾忧也！”孔子担心的就是当时人们既不“修德”，也不“治学”，如此下去，整个社会、国家，就会道德沦丧、学

问失传、世道衰忒。这就成为孔子办教育的直接的和根本的动机与崇高的目的：开办教育为了救世或救国。他勇敢地

进行教育改革，打破“学在官府”，立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制度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不诲焉！”“子以四教：

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他强调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重视以礼、乐、射、御 、书、数六艺教弟子。

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，十分重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，把德育放在首位。他主张：“弟子，入则孝，出则弟，

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具有科学性的行之有效的教

育和教学方法：“学而时习之”；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”；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；“三人行，必

有我师焉：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；“不耻下问”；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

复也”；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；多见而识之”；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；老师要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，

“循循善诱”；等等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拥有众多学生的优秀老师：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

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（《史记、孔子世家》） 

  孔子“爱人”，还表现为挚爱学生，他也深受学生爱戴。孔子去世后，许多学生主动到他的墓上“守庐”三年，

其中他的学生子贡，还自愿留下，又独守三年，共为恩师“守庐”六年。此事在中国历史上至今被颂为尊师佳话。孔

子创立的、内容丰富的教育哲学，就是中华民族至今还仍然信奉的最基本的教育哲学。 

  孔子认为，“爱人”的美德要从“家庭”养成、从娃娃抓起和做起。从而孔子重视社会与人们的“孝”道教育，

培养人们的“孝弟”美德。 

  孔子认为“孝弟”是培养人们的高尚道德——“仁”德最基本的关键人口，同时也是个人进行道德修养最基本的

关键人口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！”在孔子看来，一个人不能做到“孝弟”，就根本

谈不上具备什么道德，也更谈不上什么仁德！孔子从国家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高度看待对人们的“孝”道教育。其

实，丝毫也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、民族和地区，任何行业和任何职业的任何岗位上的任何一位成

员，对于培养与实践“孝弟”这种美德都是十分重要、十分需要和十分必要的。 

  孔子曾经就社会的普遍意义上强调指出： 

  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（《论语、学而篇》） 

  《论语、为政篇》记载，孔子曾经就“孝弟”这种美德对于社会政治所起的重大影响作用，发表过重要的经典论

述： 

  子曰：《书》云：“孝乎惟孝、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”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 

  在《孝经》一书中孔子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“孝弟”美德的内容、“孝弟”美德对于家庭和睦、社会和国家安

定、团结与发展的重要意义，进行“孝弟”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等。“孝弟”及由此引发出的“忠义”是中华民族



经纬国民、家庭、国家的最基本、最普遍的道德规范。 

  “义”与“利”的相互关系问题，是道德哲学的重要的基本问题，也是“儒商”理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内容。

《论语》一书作为一部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，在处理这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时，明确坚持了以“义”制“利”的道德原

则。对道德哲学和“儒商”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肯定而明确的正确回答。 

  《论语.子罕篇》有这样的记载： 

 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 

  宋朝哲学家、教育家和思想家朱熹在此语后作注云： 

  “罕，少也。程子曰：‘计利则害义，命之理微，仁之道大，皆夫子所罕言也。’”(《四书章句集注》) 

  清末变法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，对此语作了新的考证和注解： 

  他重新考证后，此语如是： 

  子罕言，利与？命与仁，达。 

  他注此语说： 

  “罕，希也。”“利者，义之和；命者，天之命。记者总括孔子生平言论，最少言者莫如利，最通达多言者莫如

命与仁。盖命利仁三者，皆人受于天以生，无须臾而能离者也。然利者，人所同好，若再增长附益之，则教猱升木，

相习成风，恐因自利而生贪夺，反以害人道矣。故于《系易》，言利为义和，美利天下，而它经寡言之，防流弊

也。”(《论语注》) 

  康有为先生认为，在经济活动中，如果不自觉地用“义”制约“利”，而是一味地、不恰当地宣扬“利”，就无

异于教着猴子爬树！就会产生“因自利而生贪夺，反以害人道”的局面。 

  今人杨伯峻先生对此语作如是翻译； 

  孔子很少[主动]谈到功利、命运和仁德。(《论语译注》) 

  李泽厚先生则对此重新标点和解释： 

  子罕言利，与命，与仁。 

  他“释”道：“孔子很少讲利。许命，许仁。”他还在“记”中说：：“《论语》一书极少讲‘利’。但屡次讲

‘命’，讲‘仁’最多，超过百次以上。但多数注疏均释作少讲利和命和仁，与原书不合。”“为什么不讲‘利’？

主要恐怕是当时氏族遗风尚存，商业、交易并不发达(战国时便大不一样)，‘利’的观念从而也尚未普遍流行，并不

一定是孔子坚决排斥‘利’的观念，如后世理学家所强调。”(《论语今读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213

页) 

  以上所有“注”与“释”，有一个共同点：孔子讲“利”是比较少的，但是，孔子并不坚决排斥“利”。 

  《论语》一书总共一万五千余言。通观全书，始终贯穿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：教人处理好“利”与“义”的相互

关系，即处理好利益和道德的相互关系。这正是道德哲学和“儒商”理论的基本问题。任何社会和有人群居住的地

方，总有一个基本的关系，即“义”和“利”的相互关系问题。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回避，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。《论

语》书中所阐发的诸多观点，旨在教人以“义”(即以“道德”)制“利”(即“利益”)，用“义”这种“道德”作为

制衡“利益”的工具，以便将人们对利益追求的这种强烈欲望，牢牢地控制在社会整体利益所允许的框架与规范之

中，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行及其健康发展。由此看来，那种以“子罕言利”作为根据，断定孔子与先秦儒家

是只重“义”，排斥“利”的观点，这是与孔子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实际相悖的、不科学的结论。 

  《论语》书中，孔子和他的众弟子，对“义”与“利”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多次讨论和辩论，也有多次正面的阐

述，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先秦儒家在“义”、“利”关系问题上所坚持的以“义”制“利”的基本主张和坚定立

场： 

  《论语.里仁篇》有言曰： 

  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 

  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 

  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 

  《论语.雍也篇》载言曰： 

  樊迟问知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 

  《论语.子路篇》记载： 

  子夏为莒父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” 

  《论语.宪问篇》又记： 



  子路问成人。……子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 

  《论语、子张篇》也有言曰： 

  子张曰：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……” 

  有人说，孔子主张： 

  “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（《论语、宪问篇》） 

  《论语》各篇中所记孔子及其弟子有关“义”与“利”的相互关系的言论，均表明：孔子及其弟子在“义”、

“利”关系问题上，主张：以“义”制“利”，使两者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中保持某种“平衡”，由此取得社会稳定与

发展。这个基本主张，在先秦另一位儒学大师——孟子那里，表现得更是明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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